门头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光荣院入住审批及收费管理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为推进我区光荣院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规范建设和管理工作，提高光荣院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发挥其优抚服务中心、集中供养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依据《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京退役军人发〔2025〕13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区实际，我局启动了《北京市门头沟区光荣院入住审批及收费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编制工作，先后征求了相关部门意见，目前形成《办法》报审稿。

一、编制情况
按照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要求，我局于2026年3月启动了《办法》编制工作。按照各级领导要求，前期持续加强《办法》编制推进和组织协调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主管领导担任副组长、系统内各相关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办法》编制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光荣院，具体负责《办法》编制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推进实施。

多轮征求意见

2026年4月《办法》初稿形成，我局先后向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发改委、区卫健委、市场监督局、各镇街等部门征求意见，并依据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办法》。

二、主要内容
共分6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体目标及原则。坚持本人自愿、逐级审批、适当优惠原则，有效满足抚恤优待对象养老需求，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良好氛围。
第二部分：服务对象范围。

（一）集中供养对象

具有本区户籍的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8周岁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和老年的残疾军人、退役军人，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抚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抚养人无赡养、扶养、抚养能力且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为集中供养对象。

（二）优惠服务对象

具有本区户籍的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无赡养、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象；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老年退役军人和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现役军人进入老年的父母。

（三）优待服务对象
在满足集中供养对象、优惠服务对象的需求外，根据实际情况，可面向本区户籍的其他老年抚恤优待对象提供优待服务，为现役军人配偶父母和退役军人父母、配偶、配偶父母提供服务。

三、入住申请程序

（一）个人申请

申请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监护人）向户籍地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提交个人书面申请（附件1），如本人因其他特殊情况无法提出申请的，可由其所在村（居）民委员会直接向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代为提出申请。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退伍证或优待证等相关证件复印件。
2.本市二级以上且具备健康体检资质的公立医院出具的1个月内体检报告以及老年人能力评估报告。

3.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材料（未涉及相关事项的，无需提供）。

（二）材料收集

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应及时收集申请材料，并出具相关情况说明（附件2），报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条件的告知申请人补充材料或退回。

（三） 材料核对

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对申请材料及申请人身份进行核对，情况属实、材料齐全的，填写《北京市门头沟区光荣院入住申请审批表》（附件3）并盖章（一式三份），10个工作日内报送区光荣院。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条件的，逐级告知申请人补充材料或退回。

（四）资格审查

区光荣院在收到申请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会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部门对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在《门头沟区光荣院入住申请审批表》签署意见，报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不符合条件的，逐级告知申请人，申请材料逐级退回。

（五）审核批复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批复，在《门头沟区光荣院入住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连同申请材料交区光荣院存档。不符合入住条件的，在《区光荣院入住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申请材料逐级退回。

（六）办理入住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后，光荣院根据其健康情况明确照料护理等级，并与服务对象及指定监护人签定入院休养协议书，明确各方权利义务、服务内容、费用标准等，办理入院手续。光荣院及时将审批档案进行归档，建立服务对象个人档案，包括个人或所在村（居）委会书面申请、情况说明、相关证件复印件、体检报告、评估报告、审批表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等，实行“一人一档”管理。
四、收费标准及优惠政策

实行“分项核算、优惠减免”相结合原则，依据《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精神，并参考本区同类同等养老机构收费标准制定光荣院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包括：护理费、床位费、伙食费。其他个性化服务费，按实际发生另行收取。
收费标准

结合光荣院运营成本分析，并参照我区同类养老机构收费标准，核定光荣院收费标准（附件4）。

护理费：根据服务对象身体状况划分三个档次，自理1000元/月；半自理2000元/月；不能自理3500元/月；如需一对一特殊护理服务，根据实际情况另行收费。

伙食费：1500元/月

床位费：2200元/月/双人间(暂不提供单人房间）

优惠及减免政策

1.集中供养对象 

根据《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文件精神，免除集中供养对 

象入住光荣院的相关费用。

2.优惠服务对象
按照《关于给予部分抚恤优待对象入住光荣院补助的通知》精神,优惠服务对象入住光荣院按照给予补助的方式减免相关费用，补助资金直接抵扣入住光荣院的费用，差额部分由优惠服务对象支付。

（1）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无赡养、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象，按照每人每月1800元予以补助。
（2）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无赡养、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象，按照每人每月1200元予以补助。
（3）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老年退役军人和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现役军人进入老年的父母，按照每人每月600元予以补助。

3.优待服务对象

集中供养对象和优惠对象之外的其他抚恤优待对象，按照实际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五、收支管理

（一）光荣院收取个人费用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财务管理规定，所有收费资金全额、及时上缴区财政，纳入财政统一预算管理。

（二）光荣院为全额事业单位，根据预算管理相关要求编制基本支出预算，用于在编人员经费、退休人员经费以及公用经费相关支出。

（三）光荣院定期核查在院入住人员数据，作为项目预算编制基础，并结合相关市级补助文件以及光荣院收入情况，合理编制项目支出预算，确保资金用于光荣院正常运转以及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相关支出。

六、其他事项

（一）按照服务对象类别确定优先接收排序，优先保障集中供养对象入住需求，优惠服务对象优先于优待服务对象，同类别按照申请时间先后排序轮候入院。非本区户籍优抚对象申请审批参照执行，具体由门头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规定。

（二）患有严重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或其它特殊情况不适合入住光荣院的不予接收；若入住后发现申请人隐瞒病史入院，或入住后新发严重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不符合继续入住条件的，光荣院有权办理退院手续。

（三）本办法由北京市门头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解释。

（四）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执行过程中如遇其他不可预见情况，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报区政府研究。


